阳谷县2025年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

危房改造政策解读

一、补助对象有哪些？

对农村脱贫享受政策户、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、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农村低保户、农村低保边缘家庭给予支持。
二、补助对象如何认定？

民政部门负责认定农村低保户、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农村低保边缘家庭。乡村振兴部门负责认定农村脱贫享受政策户、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。

三、如何申请危房改造？

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未保障的，可由农户向村委会（社区）提出申请，按照村评议、镇街审核、县级审批工作程序，对经鉴定或评定住房确属C、D级的或无房户予以支持，另有安全住房的不得纳入政策支持范围。保障对象本人无法提出申请的，由村委会（社区）协助提出申请。

四、主要通过哪些方式实现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？

（一）实施危房改造。通过农户自筹资金为主、政府予以适当补助方式实施农村危房改造，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的主要方式。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可纳入农村危房改造支持范围，根据房屋危险程度和农户意愿选择修缮加固、拆除重建等方式实施改造。

（二）积极推进抗震改造。各镇街充分利用国家重视支持农房抗震改造的有利机遇，对本辖区内农房抗震设防水平进行评估，摸清需进行抗震改造房屋底数，分批列入抗震改造计划。对以镇街为单位推进整镇制抗震改造的，优先予以支持。7度及以上抗震设防地区（以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为准）达不到当地抗震设防要求的，引导农户因地制宜选择拆除重建、加固改造等方式，对抗震不达标且农户符合条件的农房实施改造。

五、农村危房改造有哪些具体要求？
（一）面积标准。根据《山东统计年鉴2024》，山东省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为48.73㎡。对拆除重建或选址新建的房屋注意控制建房面积，人均面积原则上不得超过山东省农村人均住房面积，防止加重农户建房负担。

（二）质量要求。对于经鉴定为D级的危房，无论是采取拆除重建还是选址新建，均要严格按照不低于地震烈度8度进行抗震设防，采取地圈梁、构造柱、现浇屋面等抗震设防措施，确保房屋达到当地抗震设防要求。同时，承重墙体不得采用砌块等非承重墙体材料，要积极引导推进农村低收入群体对非C、D级住房进行农房抗震改造。

六、农村危房改造补助标准及支付方式

（一）补助标准。

1.修缮加固危房，补助一般不低于1.2万元；修缮加固危房过程中，同步采取抗震加固措施的，可适当提高补助标准。

2.拆除重建或新建房屋，补助一般不低于2.5万元。

3.对抗震不达标非C、D级既有住房实施抗震改造，补助1.2万元以上。
实际改造费用不足最低补助标准的，按实际补助。
（二）支付方式。严格落实县级财政直接将补助资金支付到危改户“一本通”账户制度。在竣工验收后，由县级住建部门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资金拨付申请，财政部门应于30日内一次性完成支付至农户“一本通”账户。对于政府统一组织实施改造以及统建集体周转房等，可在明确改造标准、征得农户同意并签订协议的基础上，将补助资金支付给施工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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